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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利安达审字【2022】京 A2079 号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

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 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

现公允反映；（ 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

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

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

报表审计指引》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

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

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

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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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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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2021年 12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9,201,470.73 8,230,003.91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4,680.00  4,680.00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995.73  1,397.97  

  存  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9,201,470.73 8,230,003.91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5,675.73  6,077.97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固定资产原价 31 390,051.73 390,051.73       

  减：累计折旧 32 390,051.73 390,051.73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5,675.73  6,077.97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9,235.94  841,528.35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9,215,030.94  7,382,397.59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9,195,795.00  8,223,925.94  

            

资产总计 60 9,201,470.73 8,230,003.9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9,201,470.73  8,230,003.91  

      
  

单位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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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41,267,315.88  41,267,315.88  
 

20,751,274.01  20,751,274.01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438,909.82   438,909.82  178,088.88   178,088.88  

收入合计 11 438,909.82  41,267,315.88  41,706,225.70  178,088.88  20,751,274.01  20,929,362.8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7,883,302.60  57,883,302.60  
 

20,933,082.90  20,933,082.90  

（二）管理费用 21 
 

857,069.18  857,069.18  
 

968,149.05  968,149.05  

（三）筹资费用 24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58,740,371.78  58,740,371.78  
 

21,901,231.95  21,901,231.9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438,909.82  -17,473,055.90  -17,034,146.08  178,088.88  -1,149,957.94  -971,869.06  

    
 

  
 

单位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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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2021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0,751,274.01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78,088.88 

                          现金流入小计 13 20,929,362.8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20,933,082.9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830,042.86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37,703.95 

                          现金流出小计 23 21,900,829.7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971,466.8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971,466.82 

   

单位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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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2021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金会的一般情况及业务活动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经北京市民政局于 2010 年 11 月 18日批准

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563601088U，注册资金 4,0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郑

武，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11号福建大厦 11层 1101室。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业务范围：资助救灾救济、扶贫救助、医疗卫生、支教助学、促进就业等方面的公益慈善活

动。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准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编制。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的反映了本

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主要会计政策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7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应当分析应收款项

的可收回行，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坏帐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1） 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直接从应收帐

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2） 坏账确认标准 

1） 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 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

小。 

6、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

年限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类别的原价、估计经济耐用年限及预计残

值率制定折旧政策如下：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 10 30 

办公家具 5 10 18 

运输设备 4 10 22.5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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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7、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收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

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8、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会开展业务或活动取得的、 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

服务潜力的流入。流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销售商品，已经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

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

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

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

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9、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单位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

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五、税收优惠及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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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于2021年09月27日公布的京财

税[2021]1949号文件，本基金会取得2021年度第三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 

六、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以下注释项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年初”指 2021 年 1 月 1 日，“年

末”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年”指 2020 年度，“本年”指 2021 年度。 

1、货币资金 

项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现金 2,745.14 2,718.24 

银行存款 9,198,725.59 8,227,285.67 

合  计 9,201,470.73 8,230,003.91 

2、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电子设备 办公家具 运输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年初余额 121,504.00 63,220.00 205,327.73 390,051.73 

2、本年增加金额     

3、本年减少金额     

4、年末余额 121,504.00 63,220.00 205,327.73 390,051.73 

二、累计折旧     

1、年初余额 121,504.00 63,220.00 205,327.73 390,051.73 

2、本年增加金额     

3、本年减少金额     

4、年末余额 121,504.00 63,220.00 205,327.73 390,051.73 

三、账面价值     

1、年末账面价值 0.00 0.00 0.00 0.00 

2、年初账面价值 0.00 0.00 0.00 0.00 

3、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代扣社保及医保  28,258.85 28,2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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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代扣住房公积金 4,680.00 56,160.00 56,160.00 4,680.00 

合  计 4,680.00 84,418.85 84,418.85 4,680.00 

4、应交税金  

项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个人所得税 995.73 1,397.97 

合  计 995.73 1,397.97 

5、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19,235.94 860,764.29   841,528.35 

限定性净资产 9,215,030.94 21,034,210.00 22,866,843.35 7,382,397.59 

合  计 9,195,795.00 21,997,974.29 22,965,163.35 8,223,925.94 

6、捐赠收入 

（1）捐赠收入列示 

项目 本年度发生额 上年度发生额 

限定性收入 20,751,274.01 41,267,315.88 

合  计 20,751,274.01 41,267,315.88 

（2）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收入 20,562,032.05 189,241.96 20,751,274.01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0,562,032.05 189,241.96 20,751,274.01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9,793.79  59,793.79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捐赠 

20,502,238.26 189,241.96 20,691,480.22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

与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3）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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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0,000.00  用于捐资助学 

沈阳辉羽置业有限公司 2,611,955.27  用于捐资助学 

沈阳辉明置业有限公司 3,568,044.73  用于捐资助学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5,490.00  用于捐资助学 

杭州兴湖置业有限公司 1,246,300.00  用于捐资助学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48,000.00  用于捐资助学 

沈阳辉羽置业有限公司 1,305,977.63  用于捐资助学 

合计 12,525,767.63   

7、其他收入 

项目 本年度发生额 上年度发生额 

利息收入 13,925.69 13,148.17 

理财利息收入 164,163.19 425,761.65 

合  计 178,088.88 438,909.82 

8、业务活动成本 

（1）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目 本年度发生额 上年度发生额 

项目捐赠成本 20,933,082.90 57,883,302.60 

合  计 20,933,082.90 57,883,302.60 

（2）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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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他

组织资助给受益

人的款物 

为提供

服务和

实施慈

善项目

发生的

人员报

酬、志

愿者补

贴和保

险 

使用

房

屋、

设

备、

物资

发生

的相

关费

用 

为管理项目

发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

议、培训、

审计、评估

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捐资助

学 
2,319,449.00 1,706,663.40        1,706,663.40 

医疗扶

贫 
497,838.73 559,630.50        559,630.50 

医疗卫

生-疫

情防控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关爱老

人 
 107,838.80     107,838.80 

救灾救

济 
94,253.65 95,361.96         95,361.96 

促进就

业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专项基

金-东

方博大

公益基

金会 

500,000.00 252,345.50         252,345.50 

专项基

金-旭
15,219,732.63 14,773,262.74        14,773,2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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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他

组织资助给受益

人的款物 

为提供

服务和

实施慈

善项目

发生的

人员报

酬、志

愿者补

贴和保

险 

使用

房

屋、

设

备、

物资

发生

的相

关费

用 

为管理项目

发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

议、培训、

审计、评估

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辉爱心

基金 

专项基

金-常

春藤爱

心基金 

 1,050,180.00   67,800.00  1,117,980.00 

专项基

金-帮

瀛化解

纠纷基

金 

 200,000.00     200,000.00 

支持其

他公益

机构开

展公益

慈善活

动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合    

计 
20,751,274.01 20,865,282.90     67,800.00  20,933,082.90 

（3）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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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

度公益总支

出比例 

用途 

旭辉爱心基金 
沈阳市教育基

金会 
6,000,000.00 28.66% 用于支教助学 

支持其他公益

机构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 

北京密云水库

保护公益基金

会 

2,000,000.00 9.55% 

用于帮助北京密云水库

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后

开展扶贫、助困、救灾

等公益慈善活动 

旭辉爱心基金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基金会 
1,600,000.00 7.64% 用于支教助学 

旭辉爱心基金 
北京捷通华声

科技有限公司 
1,089,000.00 5.20% 

用于西藏民族大学中文

多语种智能处理实验室

基础平台采购 

旭辉爱心基金 
沈阳市教育基

金会 
1,267,939.44 6.06% 

用于帮助辽宁省沈阳市

教育事业的发展 

合计  11,956,939.44 57.00%   

9、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830,445.10 769,238.95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37,703.95 87,830.23 

行政管理费用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

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合  计 968,149.05 857,069.18 

七、理事会成员和员工支付工资报酬的情况 

（1）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郑武 中泽农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理事长 无 

潘亚文 中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兰春 英才企业集团总裁 副理事长 无 

张志雄 北京立根集团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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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郑连发 中鸿基控股集团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唐细忠 北京中康时代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韩孝煌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理事 无 

许扬明 福建省海坛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无 

谢冬通 四海基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杨文秀 北京祥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游辉 太平洋鸿辉（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高体文 中高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陈文理 福建省中水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林英钊 纳通医疗集团副总裁 理事 无 

庄伟雄 北京智伟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杨勇龙 北京融许众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理事 无 

傅竞捷 北京百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理事 无 

苏春芳 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秘书长 理事兼秘书长 
232,710.00

元/年 

（2）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691,255.99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83,029.11 

四、住房公积金 56,160.00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非货币性福利     

七、其他   

合  计 830,445.10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 

条件 

专项基金 -民

众小儿斜弱

视基金 

捐赠 206,834.16   206,834.16 
用途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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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 

条件 

专项基金 -帮

瀛化解纠纷

基金 

捐赠 800,000.00   200,000.00  600,000.00 
用途

限定 

专项基金 -东

方博大公益

基金 

捐赠 25,678.00 500,000.00  255,345.50  270,332.50 
用途

限定 

专项基金 -旭

辉爱心基金 
捐赠 1,334,630.21 15,219,732.63 

 

14,770,262.74  
1,784,100.10 

用途

限定 

专项基金 -百

悟爱心基金 
 -10,069.00 1,027,942.00  1,014,574.00  3,299.00 

用途

限定 

专项基金 -常

春藤爱心基

金 

捐赠 1,484,549.70   1,117,980.00  366,569.70 
用途

限定 

捐资助学 捐赠 495,237.40 1,291,507.00  712,089.40  1,074,655.00 
用途

限定 

医疗扶贫 捐赠 519,140.30 493,278.73  559,630.50  452,788.63 
用途

限定 

救灾救济 捐赠 1,108.31 94,253.65  95,361.96   
用途

限定 

扶贫救助  78,776.01   78,776.01 
用途

限定 

促进就业 -大

学生就业帮

扶训练 

捐赠 -20,000.00 20,000.00   
用途

限定 

医疗卫生 -疫

情防控 
捐赠 39,535.38 100,000.00  100,000.00  39,535.38 

用途

限定 

支持其他公

益机构开展

公益慈善活

动 

捐赠  2,000,000.00  2,000,000.00   
用途

限定 

关爱老人 捐赠 107,838.80   107,838.80   
用途

限定 

爱心捐赠箱   4,560.00  4,560.00 
用途

限定 

合  计   5,063,259.37 20,751,274.01 20,933,082.90 4,881,450.48   

九、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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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十五、财务报表的批准 

  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

已经理事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 

  

基金会法人： 财务负责人： 

   

日期： 2022 年 3 月 2 日 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